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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解决进展情况的提

示性公告 

 

 

 

 截至 2011 年上半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

违规对外担保（未含合并报表范围内互保）总金额为 52,3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及《关于对存在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情

形的上市公司股票实行其他特别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本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1

年 9 月 2 日开市时起，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截止今日，上述违规对外担保的被担保方均已履行还款义务，总金额为

52,300 万元的违规对外担保已履行完毕。 

针对上述违规对外担保的解除，公司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

告，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 

公司在积极组织解除上述违规对外担保的过程中，自查发现，2011 年 9 月

份，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的情况下，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博

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私自与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两笔违规对外担保，

明细如下：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贷款银行 金额（万元） 

担保协议

期限 

山东海龙博

莱特化纤有

限责任公司 

潍坊特钢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坊子支行 

1,800 

2011 年 9

月 5 日

--2012年9

月 4 日 

山东海龙博

莱特化纤有

限责任公司 

潍坊特钢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坊子支行 

1,400 

2011 年 9

月 5 日

--2012年9

月 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现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财务经理调离原工作岗位。为杜绝类似事项的再次发生，公司将全部控股子

公司印鉴收回、统一管理。 

公司将组织资金，尽快解决上述两笔新增违规对外担保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4 条的规定，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披露

违规对外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